	不  准  緩  徵  通  知  書
字第              號
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戶籍地址
	

	法條依據
	□兵役法第三十五條第          項

□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十五條第      款

	原因
	

	(直轄市縣市政府條戳)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
說明：
一、法條依據: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三十四條。
二、對於緩徵之核定有異議者，應於接到證明書或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填具複核申請
書，檢附有效證件，申請複核。(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三十六條)
